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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勵本校教師赴海外短期研習，拓展國際視野及提升教學品質，

特  訂定「健行科技大學獎助教師赴海外研習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獎助內容 

一、獎助對象：凡任職本校之專任教師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助。 

二、獎助名額：受獎助人數依學校政策需求與預算狀況而定。 

三、獎助額度：原則上補助額度均分給四個學院，但如有政策考量則不 

在此限。 

四、獎助項目：本校教師赴海外研習地所需之護照費、簽證費、來回機 

票費、會議註冊費、住宿費、車資費，及每日生活膳雜費(津貼)

等，但如總預算不夠充足時，則僅補助大項目的支出，如機票或住

宿等。補助項目依當年度預算狀況而定。 

第三條 研習之相關資訊 

一、赴海外研習以提升學校教學品質為主要目的，而所申請之計畫需以 

學校或學院重點發展需求之項目為主。 

二、研習之期間不得少於14 天(包含交通時間)。

三、在學期中赴海外研習期間之教師，以不耽誤學生課業為原則，補課 

依本校差假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四條 遴選方式 

一、遴選過程、方式與委員名單，委由各院院教評會自行決定。 

二、各院遴選結果需經由國際合作處轉陳校長核准。 

第五條 報名申請方式 

一、報名期間依國際合作處當年度公告為主。 

二、申請者須繳交之資料為 

(一)教師赴海外研習之申請報名表 

(二)研習計畫書 



(三)個人五年內之所有學術著作及研究成果影本各一份 

(四)五年內教師評鑑結果之文件影本一份 

(五)申請前往辦理研習之學校邀請函 

三、所有提交之資料，須檢附紙本及電子檔 (學術著作及研究成果檢附 

紙本即可) 送國際合作處。 

第六條 報名須知 

一、申請者須於返國後二週內提交相關研習成果報告至國際合作處， 

並配合國際合作處統籌辦理之公開發表會。 

二、研習期間實際支出之“國外出差旅費報告表＂ 紙本及電子檔，連

同赴海外研習期間所有相關支出之重要憑證，須於返國後二週內一

倂繳交國際合作處辦理核銷。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